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实施细则

为表彰学生中的先进典型，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的要求，树立青年学生学习榜样，培养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特制定华东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实施细则。

一、评定项目

1、校优秀学生

2、校优秀学生干部

二、评定条件

（一）校优秀学生

（1）政治上积极向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热爱人民，模范地执行校纪校规，有较高的文明、道德修养，主动关心

集体和同学，认真负责地完成各项社会工作；

（2）学习勤奋，学风严谨，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有一定的自学和研究

能力；学习成绩优秀或优良，有一定的学习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校优秀学生应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者（研究生应具有良好的学术

道德，在研究生阶段获得校长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宝钢奖学金、优秀研

究生奖学金等优先）；

（3）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志愿

者活动，乐于助人，有奉献精神和较强的责任感及实践能力。积极参与各类志愿

者活动、担任“学导”，且表现突出者可优先考虑。

评选名额：每年度评选校优秀学生若干人。（视当年具体指标而定）

（二）校优秀学生干部

（1）基本符合校优秀学生的各项评选标准；

（2）富有奉献精神，工作能力较强；关心集体、服务于同学，承担的各项

社会工作成效显著；在集体中起到骨干核心作用，在同学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3）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与各类志愿者组织工作，且表现

突出者可优先考虑；

（4）担任“学导”或参与相关工作，且表现突出者可优先考虑。

评选名额：每年度评选校优秀学生干部若干人。（视当年具体指标而定）

三、评定规定

1、以上两项荣誉不可兼得；

2、符合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的学生向辅导员提出申请；

3、结果在学生民主投票的基础上，由学院综合评审产生；

4、在校期间如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各级处分或校、院通报批评，一律失去

当年评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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